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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独立意见 
 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

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中国上市公

司协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等规范性文件和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

们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任的态度，对公司董事长罗音宇先生辞职事项发表

如下独立意见： 

经核查：湖州燕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“燕润投资”）向克拉玛依

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克拉玛依城投”，公司现控股股东）转让所持

公司 47,169,968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8%）股份，已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完成过户。根

据双方签署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，燕润投资通知罗音宇先生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

事长、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委员等职务，且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子公

司担任任何职务，符合相关协议约定。罗音宇先生的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。 

根据有关规定，罗音宇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。截止目前，罗

音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，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工作，不会影响公司的规范

运作及正常生产经营。公司应当尽快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缺额董事的补选和董事会各专门委

员会的完善工作，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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